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邢福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钜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秋冬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16,795,962.75 456,452,646.84 1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29,115,413.29 135,633,566.90 -4.8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141,025.65 392.02% 119,903,863.81 13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329,845.00 96.58% -6,519,049.13 8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630,997.60 96.95% -4,267,746.73 9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 -- 11,645,889.44 11.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96.58% -0.0258 89.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2 96.58% -0.0258 8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40.78% -4.92% 35.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1,302.40

合计 -2,251,302.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83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路源世

纪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9% 49,680,000 冻结 32,680,000

孙扣女 境内自然人 1.56% 3,930,798

陈升 境内自然人 1.19% 2,996,800

丁闵 境内自然人 0.81% 2,035,400

江喆 境内自然人 0.73% 1,840,000

彭宜君 境内自然人 0.66% 1,660,415

陈虎 境内自然人 0.63% 1,588,200

陈娴 境内自然人 0.50% 1,264,346

王景峰 境内自然人 0.43% 1,080,000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

达并购重组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43% 1,072,334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路源世纪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9,68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9,680,000

孙扣女

3,930,798

人民币普通

股

3,930,798

陈升

2,996,800

人民币普通

股

2,996,800

丁闵 2,03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5,400

江喆 1,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0,000

彭宜君 1,660,415 人民币普通股 1,660,415

陈虎 1,5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8,200

陈娴 1,264,346 人民币普通股 1,264,346

王景峰 1,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并购重组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72,334 人民币普通股 1,072,3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

司未知除第一大股东的其他股民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陈升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996,800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2,996,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19%。 彭宜君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660,415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票1,660,4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为彻底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于2014年6月启动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力求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2014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议案，于2014年12月22日披露了该预案及相关公告并复牌。 2015年6月，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金谷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议案。 2015年8月，公司召开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通过了重组事项相关议案，并将重组相关资料递交中国证监会。 目前，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公司、交易对方及各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准备回复材料。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路源世纪

承诺若邯郸华玉瓷

业有限责任公司如

通过盘活、处置资

产等多种方式未能

偿还银行借款，则

补足偿还，保证本

公司不受损失。

2007年04

月27日

长期 履行中

路源世纪

承诺本公司为河南

孙口黄河公路大桥

提供的担保不会给

公司造成损失。

2011年04

月29日

长期 履行中

金谷源

承诺公司任何三个

连续年度内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原则上不少于该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30%。

2012年08

月06日

长期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5年07

月10日

非现场接

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咨询股东大会时间，并针对当

前股市形势给公司提出一些

建议

2015年07

月27日

非现场接

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询问临时股东大会事宜

2015年08

月13日

非现场接

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询问重组进展

2015年09

月01日

非现场接

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询问证监会受理重组材料情

况

2015年09

月28日

非现场接

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询问证监会对重组事项反馈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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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东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牛有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立航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69,477,460.18 1,518,627,922.30 2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998,063,610.06 950,577,755.33 5.0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5,821,

266.79

61.65%

847,169,

543.47

5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17,735,

393.41

37.73%

68,657,

975.46

1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601,

294.92

42.83%

64,597,

625.79

8.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74,884,

246.42

104.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33.33% 0.32 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33.33% 0.32 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0% 0.41% 7.04% 0.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冲销部分）

-354,686.6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

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4,055,730.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5,838.0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6,532.29

合计 4,060,349.6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60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金河建

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77%

86,626,840 0 质押 63,000,000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8%

7,577,472 0

路牡丹

境内自然

人

2.93%

6,385,778 0

路漫漫

境内自然

人

1.40%

3,059,858 0

李福忠

境内自然

人

1.26% 2,749,786 2,062,339

王志军

境内自然

人

1.01%

2,190,572 1,642,929

王晓红

境内自然

人

0.97%

2,119,088 0

付永生

境内自然

人

0.96%

2,099,701 0

谢昌贤

境内自然

人

0.81%

1,764,000 1,323,000

候波

境内自然

人

0.69% 1,509,53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

86,626,840

人民币普

通股

86,626,84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77,472

人民币普

通股

7,577,472

路牡丹

6,385,778

人民币普

通股

6,385,778

路漫漫

3,059,858

人民币普

通股

3,059,858

王晓红 2,119,088

人民币普

通股

2,119,088

付永生

2,099,701

人民币普

通股

2,099,701

候波

1,509,530

人民币普

通股

1,509,530

内蒙古蒙吉利经济技术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

1,280,014

人民币普

通股

1,280,014

王渊

1,002,430

人民币普

通股

1,002,430

崔伟

840,000

人民币普

通股

8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王东晓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权。 李福忠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

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 路牡丹女士为王东晓先生配偶；

路漫漫先生为路牡丹女士之弟；李福忠先生之配偶为路牡丹女士之

妹；王志军先生为王东晓先生和路牡丹女士的儿子。 除此以外，未

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9,775,515.00元，增幅111.72%，主

要系客户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的额度有所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69,395,190.73元，增幅128.13%，

主要系子公司金河淀粉为购买主要原材料玉米向供应商预付货款,以及预付的工程款、设备款增加

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148,508,749.45元，增幅67,

211.58%，主要系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33%的

股权，以及上年末金额较小所致。

（4）、在建工程：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20,208,890.50元，增幅207.74%，

主要系部分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尚未完工所致。

（5）、开发支出：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2,475,491.51元，增幅31.00%，主

要系研发项目进入开发阶段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减少18,094.62元，减幅100.00%，

主要系摊销项目摊销完毕所致。

（7）、短期借款：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308,686,400.00元，增幅

617.37%，主要系公司因业务拓展进行收购活动，造成流动资金不足而向银行借款所致。

（8）、预收款项：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780,422.09元，增幅115.94%，主要

系预收的销货款增加。

（9）应付利息:� 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减少81,666.66元，减幅100.00%，主要

系按期支付银行利息所致。

（10）、其他应付款:� 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23,928,683.43元，增幅

355.49%，主要系应付的各类保证金及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16,251,325.00

元，增幅33.20%，主要系子公司法玛威按照计划归还银行借款的额度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 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611,879.27元，增幅

236.12%，主要系境外子公司法玛威公司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13）、少数股东权益:� 2015年9月30日较2014年12月31日相比增加5,705,811.80元，增幅

102.82%，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法玛威公司和金河环保公司本期实现利润较多，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

有的权益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

（1）、营业收入：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303,398,437.05元，增幅55.80%，主要

系子公司法玛威药业2014年10月31日成功收购美国PENNFIELD� OIL� COMPANY（简称“潘菲尔

德” ）的资产后，销售迅速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235,679,925.27元，增幅65.66%，主要

系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相应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31,738,658.38元，增幅47.53%，主要系

管理人员薪酬、中介机构费用和因大修、技改而停产导致的停工费用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16,962,202.14元，增幅1,243.16%，主

要系因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1,234,313.53元，增幅46.60%，主

要系部分应收款项的账龄有所延长，以及子公司金河淀粉副产品计提的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6）、投资收益：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减少770,389.04元，减幅74.39%，主要系本

期银行理财业务较少所致。

（7）、营业外收入：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1,973,828.67元，增幅61.12%，主要

系本期政府补助金额较多所致。

（8）、营业外支出：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164,011.88�元，增幅62.57%，主要系

报废的固定资产净损失增加所致。

（9）、少数股东损益：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4,799,795.95元,增幅479.93%，主

要系控股子公司法玛威药业和金河环保公司本期实现利润较多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307,815,477.68

元，增幅54.59%，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幅较大，货款回笼正常。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249,026,842.29

元，增幅62.82%，主要系随着销售的增加,相应的原料采购量也会有所增加以及逐步支付时间较长的

欠款所致。

（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减少49,000,000.00元，减幅

49.00%，主要系办理银行理财业务的额度减少所致。

（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减少770,389.04元，减幅

74.39%，主要系办理银行理财业务的额度减少，期限缩短所致。

（5）、投资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69,500,000.00元，增幅53.46%，

主要系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33%的股权，以及

办理银行理财业务的额度减少所致。

（6）、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减少3,000,000.00元，减幅

90.91%，主要系新设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投资款未全部到位所致。

（7）、借款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168,668,124.37元，增幅

120.48%，主要系公司因业务拓展进行收购活动，造成流动资金不足而向银行借款所致。

（8）、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减少128,559,400.00元，减幅

75.62%，主要系本期大部分银行借款未到还款期所致。

（9）、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较2014年1-9月相比增加19,281,

534.55元，增幅67.28%，主要系银行借款平均额度增加，利息支出增加以及个别银行一次性收取全年

利息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2月13日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于2015年2月16日取

得中国证监会第150320号《受理通知书》，于2015年5月14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150320号《反馈意

见通知书》。 公司因筹划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股权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日

至2015年7月13日期间停牌，公司和保荐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中止审查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5年7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150320号）。 2015年7月13日，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通过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收购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33%股权，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14日复牌。 复牌后,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恢复审查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15年9月24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150320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关于恢

复审查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恢复审查条件,决定恢复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目前还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

监会受理

2015年03月05日

公告编号：2015-004；公告名称：《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

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

告网站地址：http://www.cninfo.

com.cn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

意见回复

2015年06月11日

公告编号：2015-031；公告名称：《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

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网；公

告网站地址：http://www.cninfo.

com.cn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中止审查 2015年07月23日

公告编号：2015-048；公告名称：《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

书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讯

网；公告网站地址：http://www.

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恢复审查 2015年09月26日

公告编号：2015-054；公告名称：《金

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

国证监会非公开发行股票恢复审查通

知书的公告》；公告网站名称：巨潮资

讯网；公告网站地址：http://www.

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内蒙古金河建筑

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路牡丹;路漫

漫;王志军;王晓

英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

司、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

2012年07月

13日

三十六个

月

已履行

完毕。

王东晓;李福忠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上述股份。 前述

限售期满后，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六个月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公司股份数

量占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2012年07月

13日

三十六个

月

已履行

完毕。

内蒙古金河建筑

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王东晓;路牡

丹;王志军;王晓

英;路漫漫

将不在中国境内外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参与任

何与金河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相

同、相似或在商业

上构成任何竞争的

业务及活动，或拥

有与金河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竞争关系的任何经

济实体、机构、经济

组织的权益，或以

其他任何形式取得

该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控制

权。

2012年07月

13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

承诺的

情况，该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内蒙古金河建筑

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

古金河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承诺："

金河生物拟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

票并上市，将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的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用

于年产10,000吨高

效饲用金霉素扩建

项目以及金河生物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以下称"募投项目

"）的建设。 本公司

承诺不为上述募投

项目提供建筑劳

务。 对于金河生物

除上述募投项目以

外的其他以自有资

金进行的建筑维修

项目，本公司承诺

以公允的市场价

格，与其他同行业

企业公平竞争。 "

2012年07月

13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

承诺的

情况，该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金河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路牡丹兄弟之配

偶持有上海金露中

成饲料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为减

少关联交易，公司

承诺自2011年7月

15日起，不再直接

或间接与上海金露

中成饲料有限公司

发生任何交易。

2011年07月

15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

承诺的

情况，该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内蒙古金河建筑

安装有限责任公

司;王东晓

公司前身内蒙古金

河饲料添加剂厂及

华蒙金河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曾存在营

业执照与公司章程

记载的注册资金金

额不一致、部分股

东出资未及时到位

及退出程序不规范

等情形。 上述情形

已得到纠正或消

除。 针对上述情

形，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东晓、控股股

东内蒙古金河建筑

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承诺无条件承担因

上述事项可能对公

司造成的任何处罚

性支出、经济赔偿、

费用支出或其他损

失。

2012年07月

13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

承诺的

情况，该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金河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终止部

分超募资金拟投资

项目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42,302,

542.79元（包括利

息收入）和部分超

募资金7,500万元，

合计117,302,

542.79元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并承诺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

内未进行证券投资

等高风险投资，公

司在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后十二个月

内，不从事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及

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并对外披露，公

司十二个月内使用

超募资金累计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不超过超募资金总

额的30%。

2014年07月

28日

十二个月

已履行

完毕。

金河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期间不进行风险投

资，不对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对象提供

财务资助，本次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仅

限于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通过直接或

间接安排用于新股

配售、申购，或用于

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

2015年04月

09日

十二个月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

承诺的

情况，该

事项仍

在严格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由 -5.00% 至 2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7,334.91 至 9,265.15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7,720.9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各子公司经营状况趋好，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水平

比上年同期会有所增长；2、母公司产品由于市场需求

会有一定的变化，销量和价格会有所波动；3、由于人力

资源等成本费用的上涨，本期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较

上年同期会有所增加；4、由于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

会有所增加；5、母公司和子公司淀粉公司由于季节性

检修以及技改、扩能的需要，三季度停产时间较长，停

工费用对利润的影响较大；6、新设立的子公司内蒙古

金河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并购工作不断推进，相关资源

正在整合期间，预计对上市公司净利润会产生负面影

响。 故预测2015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上年同期的基础上在-5.00%～20.00%的范围内浮

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晓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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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3日

以专人送达、传真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5年10月22日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

长王东晓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 会议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以

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

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告编号：2015-058）。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PHARMGATE� LLC.提供借

款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PHARMGATE� LLC.（以下简称“法玛威” ）于2014年10月31日通过内保外贷

方式向招商银行纽约分行借款6000万美元用于收购美国PENNFIELD� OIL� COMPANY的资产。 为

支持法玛威公司的发展，回避人民币持续贬值的风险，降低公司整体财务费用，公司审议通过以自有

资金折合4350万美元向法玛威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归还部分银行借款，该借款的资金占用费参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执行。 借款期限五年。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发布的《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子公司PHARMGATE� LLC.提供借

款的独立意见》。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关

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9）。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

区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运营情况及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申请办理玖仟万元人民币借款，期限为一年，主要用于流动资金周转。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子公司PHARMGATE� LLC.提供借款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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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

1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5年10月22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张千岁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出席会议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监

事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

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告编号：2015-058）。

二、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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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10月22日，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河淀粉公司” ）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并由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公司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签署担保协议等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金河淀粉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双河镇新坪路74公里处

注册资本：4214.2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福忠

成立日期：2003年02月19日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玉米淀粉(工业级)；纤维、胚芽、蛋白质玉米浆，以及玉米淀粉加工的下游

产品（葡萄糖、饴糖，变性淀粉）。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金河淀粉公司100%的股权，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金河淀粉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三季度

营业收入 284,807,569.80 166,492,504.30

营业利润 6,581,824.53 437,272.80

利润总额 6,581,824.53 174,306.71

净利润 5,732,057.02 -434,082.98

总资产 152,058,760.74 165,772,933.50

总负债 86,060,000.48 100,208,256.22

净资产 65,998,760.26 65,564,677.28

（注： 201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金河淀粉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相关规定中的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期限是一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金河淀粉公司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本次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是为了满足其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符合本公

司及金河淀粉公司的整体利益。 公司同意为此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

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对外担

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的情况。 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执行了对外担保的有关决策程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39,288.38万元（按2015年10月22日银

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6%。没有

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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